
主要股東

董事確認，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未計入任何可能根據股份發售而

獲認購之股份），下列人士將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2及第 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

名稱 權益之性質 股份數量

持股量概約百

分比

(% )

主要股東 實益擁有人 527,464,000 56.0

邱先生 法團（附註1） 527,464,000 56.0

海信 實益擁有人 73,468,000 7.8

龔先生 法團（附註2） 73,468,000 7.8

Wealth Lake 實益擁有人 56,512,000 6.0

張先生 法團（附註3） 56,512,000 6.0

附註：

1. 該等股份將由主要股東擁有，而主要股東分別由邱先生及陳先生擁有79%及21%。

2. 該等股份將由龔先生全資擁有之海信擁有。

3. 該等股份將由張先生全資擁有之Wealth Lake擁有。

控股股東

據董事所悉，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未計入任何可能根據股份發售

而獲認購之股份），主要股東、邱先生及陳先生共同有權於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

操控行使30%或以上的投票權，並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被視為控股股東。

獨立於控股股東

本集團於中國從事棉紗及坯布的生產及銷售，而控股股東則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開

發。由於紡織及物業開發的業務性質不同，董事認為控股股東從事的物業開發業務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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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董事考慮（其中包括）以下因素後，對本集團能獨

立於及不會過份依賴控股股東進行業務而感到滿意：

(i) 競爭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及董事概無於與本集團

的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之任何業務（本集團除外）中擁有擁益。為確保日後不會存在競

爭，控股股東已與本集團訂立一份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有關不競爭承諾契據主

要條款的詳情，請參閱下文「不競爭契據」一段。

(ii) 業務經營的獨立性

除分別位於大荔生產點及光華生產點、自由本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先生及非執行董事

林先生所控制之陝西金盾租用之物業外，本集團擁有與其業務經營相關的所有生產和營

運設施及技術。與本集團業務相關的任何銷售、營銷和行政職能均獨立於控股股東執

行。就資金、設備和僱員而言，本集團擁有足夠經營能力以獨立於控股股東經營業務。

除控股股東外，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每名董事均知悉其於本集團的受信責任，包括為本集團最佳福祉及利益行事，以及

避免存在任何其作為董事與其個人權益之間的利益衝突。董事會認為，其將獨立於控股

股東及其各自聯繫人士運作。

(iii) 財政獨立

董事認為，本集團財政上能獨立於控股股東。

本集團過往一直及將繼續擁有本集團自設的內部控制及會計系統。其自設的財務部

可獨立於控股股東，履行現金收支、會計、申報及內部控制的財政職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尚未償還控股股東或向控股股東提供的貸款或貸

款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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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競爭契據

控股股東已與本集團訂立不競爭契據，據此，控股股東已向本集團承諾彼等將不會

並將促使彼等各自聯繫人士不會進行、從事、投資、參與或持有或於不時與或可能與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業務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或以其他方式參與該業務，不論作為主

事人或代理以及不論直接或間接進行（包括透過其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士、附屬公司、合

夥人、聯營公司或其他合約安排），以及不論為賺取溢利或其他目的，且不論單獨或聯

同其他人士，以及不論直接或間接進行，惟以下情況除外：

(a) 透過其於本集團的權益進行；或

(b) 透過在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並與本集團競爭的任何公司的股份的

擁有權進行，惟該等股份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5%，以及控股股

東及╱或其聯繫人士並無於任何時候參與該公司的管理工作。

不競爭契據項下之不競爭承諾須待「股份發售的架構及條件」一節所列股份發售成

為無條件後方為有效，並將直至下列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繼續有效：

(a) 股份停止於聯交所上市；或

(b) 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聯繫人士（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不再持有或以其他

方式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30%或以上投票權。

企業管治措施

根據不競爭契據，控股股東已承諾：

(i) 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就對不競爭契據的執行情況進行年度審閱所需的一切資

料；及

(ii) 遵守不競爭契據作出年度聲明。

就此而言，本集團亦擬採取下列企業管治措施以控制任何未來潛在競爭業務產生的

任何潛在利益衝突並保障股東的利益。

(i)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至少每年一次審閱控股股東遵守不競爭契據的情況；及

(ii) 本公司將於其年報或以公佈的方式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關於遵守和執行不競爭

契據進行的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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